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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综示办〔2023〕76号

山西综改示范区管委会综合办公室
关于印发山西综改示范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
设施工程招标投标领域协同执法联动机制的

通 知

各有关部门、单位:
《山西综改示范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领

域协同执法联动机制》经管委会同意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山西综改示范区管委会综合办公室

2023年 9月 1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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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综改示范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
招标投标领域协同执法联动机制

为进一步规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（以下简称工

程）招标投标市场秩序，加大工程招标投标监管执法力度，畅通

工程招标投标调查执法渠道，有效遏制工程招标投标串通投标、

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招投标法》）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招投标法实施条

例》）及其释义、《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》《住

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行政处罚程序规

定》）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制

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》等法律、法规和相

关司法解释规定，结合综改区实际，制定本机制。

一、目的和意义

为进一步规范工程招标投标监管执法机制，建设与公用事业

管理部（以下简称“建管部”）联合纪检监察工委、审计法务部、

综合执法局、政务服务中心（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、大数据中心）

（以下简称“交易中心”）、公安分局，建立工程招标投标领域

协同执法、联动协作机制，重点对工程招标投标领域串通投标、

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进行联动协作，高效有力查办违法

违规违纪案件，依法打击扰乱工程招标投标秩序的违法违规违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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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，规范工程招标投标领域违法违规违纪案件的协同执法、移

送反馈、协作会商工作程序。

二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建立案件协同执法机制

在调查招标投标违法违规案件过程中，为解决当事人就同一

件事情被不同部门进行执法调查询问而产生的多次重复询问笔

录、多次路程往返等问题，进一步缩短案件查办周期，提升案件

办理效率，建管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、举报等途

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，应及时调查核实，经调查，认定存在违

法违规问题的，书面移送移送综合执法局。

书面移送材料包括：违法案件基本情况报告(含线索来源、

违法情况、违法行为调查核实经过和结论)、主要证据材料(包括

但不限于中标通知书、合同、其他相关书证、物证等)、相关检

测报告或鉴定结论等。

综合执法局应当在十五日内予以核查，情况复杂确实无法按

期完成的，经综合执法局部门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十日。经核

查，对符合条件的应当予以立案、调查，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

综合执法局因实施行政处罚的需要，对涉及复杂的专业判

断，确需相关专业意见的，可以向建管部出具协助函，提请专业

协助，建管部在 2个工作日提出专业意见。

（二）建立案件移送反馈机制

1.交易中心对交易现场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线索，应实时向

建管部报告，并附相应的证据材料。建管部依照职权进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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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综合执法局认为移送的主要证据材料未能证明违法行为

初步事实的，及时退回建管部补充证据材料。为保证办案效率，

退回补充证据以一次为限。

对于退回补充证据的案件，建管部应当依照职权进行补充收

集，认为达到能够证明违法行为初步事实的，再次移送综合执法

局。综合执法局仍然认为证据不足的，可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。

3.综合执法局经调查决定，对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，应及时

移送公安分局。公安分局依职权进行处理，对不符合立案条件的，

应提出具体指导性意见。

4.建管部及综合执法局对案件存在涉及有关公职人员涉嫌

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的线索的，应及时移送纪检监察工委。

5.接受移送案件的部门应当将立案情况、调查结果、处理结

果及时反馈至移送部门。

（三）建立案件协作会商机制

对于工程招标投标领域涉及重大、复杂、社会影响大的案件，

建管部应联动纪检监察工委、审计法务部、综合执法局、交易中

心、公安分局进行专案会商，及时解决案件查办过程中存在的问

题。并联动开展经常性的针对工程招标投标领域违法违规案件查

办方法交流和疑难问题的研究，依法依规实施联合惩戒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1.加强机制建设。建管部与纪检监察工委、审计法务部、综

合执法局、交易中心、公安分局应高度重视联动协作机制建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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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期研究联动协作机制建设和重点工作。各部门应相互协作、密

切配合、规范有序、高效联动，落实具体工作责任科室，指派专

人负责，建立常态化工作联系，保障联动工作有效开展。

2.强化业务交流。建管部与纪检监察工委、审计法务部、综

合执法局、交易中心、公安分局要加强业务交流，可通过相互派

员讲课等形式加强业务学习与培训，重点加强案件在调查取证、

移送办理及有关法律适用知识等方面培训，提升违法案件的办理

水平，确保依法行政。

3.加大宣传力度。充分利用报纸、电视、电台、网络等媒体

积极宣传联动协作机制的建设和开展情况，对重大案件进行跟踪

报道，加强对工程招标投标领域违法违规违纪案件的曝光力度，

营造协同执法、联动协作的良好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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